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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扬州市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司向扬州市

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执行市场价格，遵循公开、公正、 公

平的原则，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生产需要，拟与扬州

市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林斯”）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司

向普林斯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2020 年 4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扬州市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与普林斯的交易为关联交

易。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扬州市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和平 

注册资本：1666.6667万元 

住所：高邮市郭集乡码头庄 

经营范围：1,3-二氯丙烷、3-氯-1-丙醇、盐酸制造、销售，1,3-丙二醇单

甲醚、3-氯丙基甲基醚、4-氯丁基甲基醚、6-氯-1-己醇、1-氯-2-丙氧基乙烷、

1-氯-2-甲氧基乙烷、氯代十二烷、1-氯辛烷、二氯三乙醚、2-氯乙氧基乙醇、

氯代十四烷、1-氯-2-苯氧基乙烷、4-氯-1-丁醇、3-苄氧基-1-丙醇、溴乙基甲

基醚、N-（3-氯丙基）吗啉、N-(2-羟乙基)吗啉、N-（2-羟乙基）哌啶、2-（2-

二乙氨基乙氧基）乙醇、1,1-二甲氧基-2-（2-甲氧基乙氧基）乙烷、N-（3-苄

氧基丙基）-5-溴吲哚啉、二甘醇、三甘醇制造、销售，二氧六环、1,1-二甲氧

基-2-氯乙烷、氨基乙醛缩二甲醇、甲胺基乙醛缩二甲醇、N,N-二甲基甲酰胺缩

二甲醇、3,4-二氢吡喃，3-甲氧基丁基醋酸脂、3-溴丙基甲基醚、3,4-二氢-7-

甲氧基-4-氧化喹唑啉-6醇乙酸酯、2-胺基-N-（2-氯-甲基苯基）噻唑-5-甲酰胺、

1-苯基环戊酸、3-二乙胺基-1-丙醇、4,4-二甲氧基三苯甲基氯，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扬州市普林斯化工有限公司 

1、交易内容 

甲方向乙方采购其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2、交易定价 

协议期内，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

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结合具体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3、交易金额 

协议期内，每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上限为甲方年度股东大会合理预计并审议的



当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如遇甲方有权机构批准调整与乙方当年度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则交易金额上限为有权机构批准调整后的金额。 

4、具体交易协议的签署 

甲方根据生产计划需要，向乙方发出所需原材料的采购订单，由双方根据本

本协议内容签署具体项目的采购协议，约定单价、数量、付款、交货时间、交货

地点、质量与验收等内容。 

5、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二）定价政策  

双方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合同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由合同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在相关具体合同中明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是由于公司生产的需要而发生，遵循了一般商业原

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夏春

来、吴文格、钱振华、潘和平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上述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联环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联交易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 

3、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联环药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书面审核意见； 

5、联环药业与普林斯《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